
中职学生免学费申办流程

1.资助范围：免除全省公、民办中等职业学校非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全日制正式学籍一
、二、三年级在校学生学费。其中民办学校按当地同类型同专业公办学校免除学费标准

给予补助。

2.免学费资助标准：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在2012年6月30日前批准的学费标准确定。

民办校参照公办校同类型同专业收费标准免除。

申请（备案）：免学费学生须填写《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免学费审核备案表》，由学生及

家长(或监护人)签字，班主任审核签字后，学校校长签字并盖学校公章。《备案表》由

学校保存备查。

审核：学校组织审查，并通过全国中等
职业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和技工学校
学生管理信息系统报至同级学生资助管

理机构审核、汇总。

审查不通过的，通知申请人，并说明

理由。

公示：学校公示拟受助学生名单（不少

于 5 个工作日）。

公示有异议的，进入调查程序，经调
查异议属实的，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

由。

发放（免除）：公示无异议的，由学校

免除其学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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